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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安水清木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安（海南）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的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高发”）与

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澄迈同鑫”）于近日收到澄迈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澄综执罚字[2022]第 ZG060 号）。因海南高发与澄

迈同鑫涉嫌未按规划报建方案建设项目，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决定对其进行处罚。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内容 

当事人：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调查核实，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未

按规划报建方案建设中信国安体育文化产业基地 (南区)项目，违法建设面积为

34704.25 平方米，建设工程造价为 92235595.86 元人民币，违法收入为 123542900 元

人民币。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建设单位应当

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

部门并公示。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报有关人民政府土地主管

部门备案。”的规定。另查明，涉案违法建筑属于不能采取改正措施的情形。你单位

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要求对中信国安体育文化产业基地(南区)项

目进行查处的函》； 

2、询问笔录； 

3、建设工程已完工造价编制书； 



 
 

4、《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房产预售许可证》； 

5、澄迈县自然资源《关于对中信国安体育文化产业基地(南区)项目违法收入评

定的复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

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

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收入 123542900 元人民币； 

2、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10%的罚款，计 9223559.58 元人民币。 

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交至中国工商银行澄迈支行

(账号：9558852201000051368，户名：澄迈县财政局财政性资金)，逾期不缴纳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澄迈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澄迈县人民法院或文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违法行为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2 年修订）》9.5.1、9.5.2、9.5.3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2、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没收违法收入 1.23 亿元，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10% 的罚款 0.09 亿元，处罚金额总计 1.33 亿元，经初步测算，该事项对公司合并口

径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 7300 万元，最终实际影响以公司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